
关于锦江酒店九届六十三次董事会相关议案 

的事前认可意见 

 

本人作为上海锦江国际酒店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江酒店”或“公司”）

独立董事，认真审议了《关于继续由锦江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》，

现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事前意见： 

公司与关联方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锦江财务公司”）

签订新版《金融服务框架协议》，继续由锦江财务公司作为公司的资金管理平台，

有利于公司更好地监控资金、更有效率地调配资金。同时，锦江财务公司深入了

解本公司营运，能够提供比中国其他商业银行更快捷高效的服务。本人同意将《关

于继续由锦江财务公司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的议案》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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